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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離島渡輪服務增加票價事宜》意見 

香港新一季通脹率超出政府預算，食物、交通、日用品等各項民生必須品紛紛

加價，面對“加”風四起，百物騰貴，市民實在苦不堪言。離島居民更是首當其

衝，本來交通費支出已比普遍市民為高，現離島渡輪服務再增加票價，對島民而

言更是百上加斤。 

本人明白在通脹高企下，離島渡輪營辦商的營運成本也隨之上升，有時增加票

價實在無可避免。正因如此，政府更應作出相應的應對措施，助市民渡過難關。 

2008 年南丫島的航線招標及增加票價等問題引起居民廣泛回響，當局接見南

丫島居民時答允會對離島渡輪政策作出檢討，現 3 年已過，6 條離島航線新標書在

沒有諮詢的情況下宣佈加價 9 – 11%，請問在過去 3 年，當局到底作了什麼檢討？

其實政府清晰了解離島居民的訴求，否則不會為離島渡輪撥出 1 億 2 千萬元的船

隻保養維修費，然而本人質疑這筆款項是否用得其所？這 1 億 2 千萬元的資金，

在新一屆招標後正式運作，然而落實了的新標書，市民仍必須承受 9 – 11%的票價

加幅，那麼請問一聲，1 億 2 千萬元到底起了什麼作用？為何當局遲遲不肯為渡輪

服務設立一個長遠政策？ 

本人及多位議員均曾經提出，渡輪票價主要為油價牽制，所以只要做到穩定油

價，自然就能穩定票價。本人過去亦曾於會議或去信運輸及房屋局局長，提出成

立《交通(油價)穩定基金》，可惜得到的回覆是：「燃油補貼違反自由經濟的原則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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並會造成廣泛的連帶影響」，但當局並沒有具體解釋或說明，如何違反有關原則？

及帶來何種連帶影響？再者，現時撥出的 1 億 2 千萬元船隻保養維修費難道就沒

有「違反自由經濟的原則」嗎？諮詢中的中環 4、5、6 號碼頭加建一層半樓層，

租金收入撥為渡輪服務的非票務收入，難道就沒有「違反自由經濟的原則」嗎？ 

其實如果所施行的措施於民有利，有關當局是否應該酌情處理？正如政府也有

推出「置安心」計劃以協助解決市民的住屋問題，亦推出多項行政措施以穩定樓

價。因此，本人請求當局不要再以「自由經濟」為藉口，請盡快落實成立《交通(油

價)穩定基金》。 

本人期望立法會交通事務委員會及有關當局討論上述問題時，應考慮離島區居

民的負擔能力及對他們的影響。如需有任何跟進，請致電 2982 0976 與本人或本人

助理陳子娟小姐聯絡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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